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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义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，除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：

简称 全称

本项目 天长市大通农产品冷链物流园项目

天长市大通镇人民政府项目实施主体

主管部门

天长市大通农产品冷链物流园项目申请收益与融资自

天长市商务局

求
本次申请专项债券

平衡专项债券

会计师事务所 安徽国鉴会计师事务所(普通合伙)

《实施方案
《滁州市专项债券天长市大通农产品冷链物流园项目实

》
施方案》

《天长市大通农产品冷链物流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
《专项评价报告》

衡专项评价报告》( 皖国鉴咨字[2023]036 号)

北京大成(合肥)律师事务所、本次发行经办律师本所、本所律师
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
国发[2019]26号文

知》

《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
国发[2015]51号文

的通知》

国发[2014]43号文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

财预[2015]225 号文 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财政部关于印发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的通
财预[2016]155号文

知

《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
财预[2017]89号文

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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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文

一、 主体资格

(一)专项债券发行主体资格

根据财预[2017]89号文之规定，专项债券发行需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作为发

行主体。

(二)项目实施主体

根据项目《实施方案》, 天长市大通镇人民政府是本项目的实施主体。

根据天长市大通镇人民政府向本所律师提供的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及

本所律师的核查，本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如下：

单位名称 天长市大通镇人民政府

机关单位性质

安徽省天长市大通镇街道西路注册地址

法定代表人 张倩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 1341 1810032 13028C

天长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机关

正常经营状态

(三) 项目主管单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实施主体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国家机关单位，具

备实施本项目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，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。

位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及本所律师核查，本项目主管单位天长市商务局的基本情

况如下：

单位名称 天长市商务局

单位性质 机关

注册地址 天长市南市区商务中心六楼

法定代表人 吴月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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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 134118784900313P

登记机关 天长市编委会

正常经营状态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主管单位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国家机关单位，具

备主管本项目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，具备主管本项目的主体资格。

二、项目情况

(一)项目概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及 《专项评价报告》, 本项目基本情况如下：

项目名称

项目地点

 

 
主要建设内容及

规模

项目投资估算及

资金来源安排

专项债券金 5,1

天长市大通农产品冷链物流园项目

天长市大通镇

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19706.10 m² (29.559 亩),总建筑面积

29200 m²,主要包括水产品加工仓储区、果蔬加工仓储区、肉

类加工仓储区和管理服务区，配套建园区大门、围墙、道路、

供排水系统、强弱电等工程，以及维修拓宽周边运输道路3公

里。

项目总投资 12,818.81万元， 其中：工程费用 10,650.17 万

元；工程其他费用 766.9 8万元；预备费用 6 2 9 .51万元,建

设期利息130.05万元，发行成本 5.10 万元。

00.00 万元额

(二) 项目建设计划与现状

(三) 项目批

项目计划总工期 26个 月，2024年 11月 初至 2026年12 月底 ，2027年1月

投入使用。本项目目前已完成立项批复、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、用地说明、 乡村

规划许可证、环评豁免情况说明等政府部门审核工作。

复

根据项目实施主体提供的资料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、备案情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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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立项批复

2023年11月16 日，天长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《关于天长市大通农产品

冷链物流园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 (天发改审批〔2023〕 356 号),项目代码：2311-

341 181-04
-
01-503409。

(2) 可研批复

2023 年 11月 22 日，天长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《关于天长市大通农产

品冷链物流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(天发改审批〔2023) 360 号〕,原则

同意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。

(3) 用地说明

(4)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

2023年 11 月 21日，天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 《关于天长市大通农产

品冷链物流园项目用地情况的说明》,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

海要素保障的通知》(自然资发[2023]89号))规定，本项目无需办理用地预审；

依据《城乡规划法》规定，本项目拟用地供地方式为集体建设用地拨用，无需

申请办理选址意见书。

证

2023 年 11月 24 日，天长市大通镇人民政府取得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

(乡字第341181202300015号) 。

(5)环评豁免情况说明

2023 年 11月 21日，天长市生态环境分局出具《关于天长市大通农产品冷

链物流园项目环评豁免情况说明》,根据生态环境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

类管理名录》的规定，该项目无需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手续。

三、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

(一)项目资金筹措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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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专项债券拟分2期发行，具体发行计划如下表所示(单位：万元)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及《专项评价报告》,本项目建设期为 26个月，总投资

额12,181.81万元，其中项目资本金7,081.81万元，占总投资的58.13%, 由财

政资金支持；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筹措 5 ,100.0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41.87%。

:

发行年份序号

1

2

合

发行金

2025年

2026年

额

2,550.00 

2,550.00 

5, 100.0

发行期限

20年期

20年期

0计

(二) 项目收益、成本及融资自求平

因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项目资本金比例符合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

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》 (国发[2019]26号)和《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

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》 (国发[2015]51号) 的要求。

衡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及《专项评价报告》,本项目收入来源于租赁收入(仓储、

保鲜库房、速冻库房)、停车位收入、 充电桩服务费和广告收入。

根据安徽国鉴会计师事务所(普通合伙)对项目收益预测、投资支出预测、

成本预测等进行的分析评价，《专项评价报告》评价认为，本项目在发债周期内，

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；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

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，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

 

  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及《专项评价报告》, 项目在计算期内(2024年至2046

 年)项目运营期总收入为16 ,313.32 万元。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

假设前提下，实施单位方本项目下运营收入在债券存续内可以全部实现，可用

于资金平衡的债券存续期内项目经营净现金流量总额为 1 1 ,568.13万元，对债

券本息的覆盖率为1.50倍，考虑了经营净收益变动因素，经营净收益从-10.00 %

到 0.00%的变动，可用于还本付息的覆盖本息倍数范围为 1.35到1.50, 从这个

角度，本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，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较小。

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及《专项评价报告》, 本项目资本

金由财政投入解决，占总投资大于20%,符合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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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大成(合肥)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长市大通农产品冷链物

流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》 的签字盖章页。 】

北京大成(合肥》律师事务所

经办律师 ：负责人：

王  磊 张晓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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